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投资概算为 130000 万元，其中 52000 万元由地

方财政预算安排，占投资概算的 40%，78000 万元拟通过发行专项债筹得，占投

资概算的 6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资金筹借情况，本项目资本

金投入为 52000 万元，占比大于 20%，符合国发[2019]26 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计划通过安徽省政府发行非标专项债券来满足，

规模 78,000.00 万元,根据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按 3期进行，2022 年之前已发行

40,000.00 万元，2023 年计划发行 4,200.00 万元，2024 年计划发行 33,800.00

万元，期限 15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

况，2022 年前已发行 40,000.00 万元利率按实际利率 3.52%测算，2023 年发行

4200 万元按实际利率 3.51%测算，2024 年剩余共计发行 33,800.00 万元（其中

本次拟发行 5,900.00 万元,5 月发行 13,900.00 万元），利率参照近期类似专项

债的利率按照 3.70%进行估算。建设期及经营期的利息金额为 42090.3 万元，还

本付息总额为 120,090.3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计实现净收益

161,338.24 万元，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

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

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非标专项

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依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价报告》的测算，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

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